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
發牌制度簡介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簡介內容

2

1 透過發牌規管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提升物管業的專業地位3

4

推動物管專業行事持正及提高物管專業的能力2

最新數據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 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626章）成立。

• 監管局主要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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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發牌規管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2.   推動物管專業行事持正。

3.   提高物管專業的能力。

4.   提升物管業的專業地位。



服務優質
行事持正
與時並進

透過發牌規管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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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服務

5

類別 1：關乎物業的一般管理服務
按大廈公契為業主、住戶、租戶、用戶或訪客所提供與物管有關的一般服務。

類別 2：物業所處環境的管理
物業環境的清潔、衞生、園景或安全服務。

類別 3：物業的維修、保養及改善
物業（包括結構及屋宇裝備）的修葺、更換、保養或改善服務。

類別 4：關乎物業的財務及資產管理
與物業有關的財政預算、財務管理、賬目管理或資產管理服務。

類別 5：關乎物業的設施管理
管理物業的附屬設施服務。

類別 6：關乎物管所涉的人員的人力資源管理
關於業主或業主組織就提供物管服務聘用的個人的人力資源管理服務。

類別 7：關乎物管的法律服務
法律服務，泛指就第1至6類別的物管服務提供法律方面的資訊及意見。



發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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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管理人

• 凡向香港有公契的物業提供
多於一個類別的物管服務的
公司須持牌

• 兩個級別的牌照：第 1 級和第 2 級
• 就須持牌的物管公司提供的物管服務擔任

管理或監督角色的物管從業員須持牌



物管公司的持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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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類別 最少數目 形式

第 1 級 1 全職 / 兼職
實 際 控 制 (effective

control)公司所提供
的物管服務的人士

第 1 級
及

第 2 級

按管理有公契的所有物業的單
位數目以監管局指明的比例計
算出最低持牌物管人數目，比
例為：
• 每 3,000 個單位或以下：1 名

持牌物管人（第 1 級）；及
• 每 1,500 個單位或以下：1 名

持牌物管人（第 2 級）

全職物管人



物管人的持牌準則

• 學歷

• 工作經驗

• 專業資格 - 監管局「認可專業團體」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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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人（第 1 級）牌照



• 學歷

• 工作經驗 (適用於所有物管人牌照申請)
• 透過全職工作獲得；

• 涉及提供七個類別的訂明物業管理服務中的最少兩個類別；及

• 透過向位於香港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而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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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人的持牌準則

物管人（第 2 級）牌照



過渡安排

• 接受臨時物管人牌照牌照申請

• 發出正式牌照（物管人／物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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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日 2023年7月31日



臨時牌照

物管人的持牌準則

• 在臨時牌照有效期內完成監管局指明課程，
可申請正式牌照，而無須符合有關學歷及
／或專業資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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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後 （即2023年8月1日起）

•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規定：
• 物業管理公司在香港為有公契的物業提供多於一個類別的物管服務，必

須持有物管公司牌照。

• 在須持牌的物管公司中，就該公司提供於某一物業的物管服務擔任管理
或監督角色的物管人員，必須持有物管人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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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違反法例，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兩年。



服務優質
行事持正
與時並進

推動物管專業行事持正
及提高物管專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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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監管措施

• 違紀行為

• 持牌人在專業方面，有失當或疏忽行為。

• 持牌人違反施加於其牌照的條件。

• 持牌人違反《物管條例》的相關規定。

• 法庭裁定持牌人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或公契中適用
的規定。

• 持牌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而該項罪行 —
• 可能損及物業管理服務專業的聲譽；及

• 可處監禁（不論是否被判處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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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機制

• 可被調查的行為
• 涉嫌干犯違紀行為。

• 不再符合持有牌照所須符合的準則等。

• 如監管局認為有合理因由，便可進行調查。

• 不受理的投訴
• 基於錯誤理解或缺乏實質內容 (例如投訴純屬憑空猜測)。

• 非屬監管局的職權範圍 (例如投訴純屬合約糾紛或服務水平高低的爭議)。

• 事件已發生超過12個月，而投訴人未能就延遲投訴作出合理解釋。

• 投訴人不願意就有關投訴出席紀律聆訊及／或不就投訴提供詳細陳述。

• 匿名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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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聆訊

• 監管局可就投訴經調查後進行紀律聆訊。

• 監管局可根據紀律聆訊向持牌人：

• 作出口頭警告或書面譴責；

• 施加罰款（最高額$300,000）；

• 對牌照施加條件；

• 更改牌照的條件；

• 暫時吊銷牌照；

• 撤銷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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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操守守則

• 發出載有實務指引的操守守則
• 為業界提供實務指引

• 為物管服務制訂標準

• 已發出16份操守守則及良好作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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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msa.org.hk/wp-content/uploads/1.-%E6%93%8D%E5%AE%88%E5%AE%88%E5%89%87_%E4%B8%80%E8%88%AC%E6%93%8D%E5%AE%88%E5%AE%88%E5%89%87_%E7%B9%81%E4%B8%AD.pdf
https://www.pmsa.org.hk/wp-content/uploads/1.-%E6%93%8D%E5%AE%88%E5%AE%88%E5%89%87_%E4%B8%80%E8%88%AC%E6%93%8D%E5%AE%88%E5%AE%88%E5%89%87_%E7%B9%81%E4%B8%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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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 於2022年初推出，由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 為參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課程釐定了準則和要求。

• 鼓勵透過參與由監管局舉辦或認可的活動／課程，
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以應付物管工作的需要，
與時並進。

• 可藉參與由政府及公營機構為物管業舉辦的活動／
課程而獲取認可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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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優質
行事持正
與時並進

提升物管業的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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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界逐漸認同物管業發牌制度

• 很多機構組織以持有監管局發出牌照的物管人和物管公司作為考慮聘用或
專業認證的依據。

• 政府產業署、房屋署、香港房屋委員會、市區重建局等為轄下物業招標採
購管理服務時，要求投標的公司須持有物管公司牌照。

• 香港房屋協會接納物管人（第 1 級）牌照持有人註冊成為其「自願樓宇評
審計劃」的評審員，可為樓宇進行評審工作。

• 不少業主組織在招標採購物管服務時，已優先考慮聘用持牌物管公司，或
以持牌作為參與投標的先決條件。

https://vbas.hkhs.com/tc/services_providers/registration_procedure/qualification.html


服務優質
行事持正
與時並進

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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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4月）

已發出牌照數目

物管人
（第1級）

牌照

超過
4,600

物管人
（第2級）

牌照

超過
3,900

臨時物管人
（第1級）

牌照

2,700
臨時物管人
（第2級）

牌照

1,200
物管公司

牌照

490

超過 13,900
物管人

超過 650
物管公司

已接收牌照申請數目

超過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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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市民可如何得知所聘用的物管公司已經持牌？

• 到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站查閱登記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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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如何得知所聘用的物管公司已經持牌？
• 留意物管公司有否於物業內展示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出的牌照或

「持牌物管公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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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物管公司」標籤
代表為物業提供服務的
物管公司對秉持「服務
優質」、「行事持正」
及「與時並進」的承諾。



呼籲市民關注及核實物管公司的持牌狀況

• 關注及盡快核實所屬物業聘用的物管公司（如須持牌）有否申領牌照，以
避免物管服務於過渡期後受到影響。

• 如物管服務合約超越過渡期，立即要求有關物管公司盡早領牌。

• 如進行招標採購物管服務，加入投標者必須持有監管局發出的牌照作為先
決或優先考慮聘用條件。

• 如計劃與現時聘用但尚未領牌的物管公司續約，要求其盡早落實領牌，並
以於過渡期完結前領取牌照作為續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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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msa.org.h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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